
「擬訂桃園市桃園區武陵段 31地號等 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

權利變換計畫案」公聽會 

會議紀錄 

一、 會議時間：111年 1月 13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

二、 開會地點：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406會議室 

三、 主持人：莊處長敬權 

四、 出(列)席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簡國芬 

所有權人：邱○○君、邱呂○○君、邱○○君、江○○君 

專家學者：王敏治、羅武銘 

實施者團隊：立信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、里美都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、

何慶三建築師事務所、連邦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、天易不動產估價師事

務所、景瀚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

住宅發展處：陳怡芳、邱燕華、郭紋伶 

五、 意見陳述與回應： 

(一) 所有權人 邱○○先生 

1、本案規劃三房住宅單元建議應預留天然瓦斯管線。 

2、市政府都發局的公告檔案把地主的資料寫得太詳細，大家都知道我

的財產有多少，建議名字隱匿應該是兩個字，隱匿一個字認識我的

都會知道。 

(二) 所有權人 邱呂○○女士 

1、我們很高興參加公辦都更，選配之後才知道 A2、A7戶有規劃天然瓦

斯管線，其它戶別都沒有，覺得建築設計很不完整，一戶買起來都

要七八百萬再加上車位也要一千多萬，一個小家庭沒有瓦斯管線沒

有廚房怎麼買這個一千多萬的房子，我覺得沒有那個價值。 

2、我們希望衛浴設備廁所的馬桶是可以沖掉衛生紙型式的馬桶。 

3、基本上新大樓還沒有蓋，是否能請建築師用補正的方式讓正三房都

有天然瓦斯管線，建議臨路側正三房能設置天然瓦斯管線後棟怎麼

規劃我們沒有意見。 



(三) 所有權人 邱○○女士（代理人-時先生出席發言） 

選配之前不知道不是每一戶都有規劃設置天然氣瓦斯管線，我們 40

年前蓋的房子就有天然瓦斯，覺得是一個缺陷，假如可重新選配

(沒有其他所有權人選的戶別)有這個可能性嗎？我要選有天然瓦斯

的戶別，沒有事先告知所以不知道僅有 2個單元戶別有設置。 

(四) 學者專家－王敏治委員 

1、本案為公辦都更未來將興建住商集合住宅包含公益設施及社宅，因

具有公益性及必要性自當樂觀其成。 

2、本案車道出入口設置在復興路側，鄰近復興路與民生路交叉口，車

道東側又有現有巷道，未來在辦理交通影響評估的時候要妥為因應。 

3、事業計畫報告書圖 10-8 車道出入口東側植栽是喬木，但是圖 12-8

同樣位置植栽是灌木，兩張圖說不一致請釐清後修正。另車道出入

口與現有巷道平行，為了增加車道出入口的視覺通透性，建議縮短

東側車道口位置植栽或降低植栽的高度，以上建議謝謝。 

(五) 學者專家－羅武銘委員 

1、基地北側九樓建築物與本案建築線，請釐清本案建築線是否一致且

順暢。 

2、鄰地建築物的法定空地是否位於基地內請釐清。 

3、本案涉及廢巷，車道東北側若開通之後，若有指定建築現那退縮方

式就會不一樣，不能視為地界，故請釐清。 

4、186、186-1兩筆國有地，現況似為既成道路，建築線退進來像是指

了囊底路，如果容積可以換至基地且計入法空，請釐清。 

5、退縮檢討圖，1.5公尺退縮誤植處請更正。 

6、本案屬公辦都更，鄰地九層樓建築被本案包住，未來靠河川加蓋五

公尺道路通行，未來有消防救災的疑慮，消防救災空間及路面是否



能載重，也請一併納入考量。 

(六) 實施者團隊 

1、本案選配期間邱先生選定的住宅單元，因為有自住需求所以實施者

同意調整為合併戶，不太可能因為個別戶將天然瓦斯管線牽到太遠

的距離。依照原規劃正三房（A2、A7戶）都有規劃設置天然瓦斯管

線。 

2、有些住宅單元屬於 2+1房非正三房的單元，此房型原則上還是採用

電的 IH爐，其它屬於標準正三房型則規劃天然瓦斯管線。 

3、已經公告的部分是符合規定辦理，若下次核定公告文件，若府方同

意（個人）三個字個資隱匿都無妨。 

4、新蓋的建築排水規範的排水管徑已經比較大，衛生紙不包含雜物是

都可以沖掉的，跟馬桶本身不太有影響。 

5、本案依規定送交評審查，未來將依審查意見配合修正。 

6、有關視覺模擬圖（圖 10-8）配合修正；亦配合委員意見調整車道出

入口東側灌木，使車道出入口視覺更為通透。 

7、本案建築線指定北、東、南及轉角處，係經公部門指定，指定建築

線的相關資料會配合檢附在報告書內。 

8、鄰地屬商業區，建蔽率低故鄰地法定空地都在它的基地範圍。 

9、基地東北側現況為現有巷道可供人通行，前側部分路段也僅供鄰地

車道出入使用，未來留設法定空地、鋪設柏油路也是供本案車輛出

入通行。 

10、另有關東門溪加蓋，經調閱資料圖說其數據顯示其載重已超過一般

道路，重型車輛原則可供通行。 

(七) 住宅發展處 

後續請實施者繼續與地主溝通，未來聽證會上的意見也會讓審議委



員知道。 

(八) 所有權人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書面意見） 

1、依「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」(下稱處理原則)第 8

點規定，更新單元範圍內之國有非公用土地，除抵稅土地分配權利

金外，本分署依下列規定，按應有權利價值選擇分配更新後房、地

或權利金： 

(1)評估作中央機關辦公廳舍：更新後可分配樓地板(含主建物及附屬

建物，下同)面積達 2,000平方公尺。 

(2)函中央及當地地方住宅主管機關評估作社會住宅：更新後可分配

樓地板面積未達 2,000 平方公尺或依前款評估不作中央機關辦公

廳舍者。  

2、經依前二款評估不作中央機關辦公廳舍及社會住宅者：１、原屬事

業資產及特種基金財產者，選擇分配更新後房、地或權利金。２、

其餘權利價值選擇分配更新後房、地。 

3、經查本案範圍內涉本署經管桃園段武陵小段 183地號國有土地，面

積 762 平方公尺，占更新單元總面積比例為 28.66％，經本署 110

年 12月 24日台財產署公字第 11000400510號函同意保留至 111年

12月底止，供貴府評估興辦社會住宅。爰請貴府將上述國有土地處

理方式完整登載於事業計畫書適當章節內。 

4、查本案信託費用列屬共同負擔項目，惟國有土地並無規定得參與信

託，爰請實施者於事業計畫書內載明，國有土地不參與信託。 

5、自本案完成產權登記且驗收完成的實際交屋日前管理費、水電費及

瓦斯費等相關費用，由實施者支付。本案事業計畫書拾玖、維護管

理及保固事項五、其他(三)所載，本案通知交屋日前，管理費、水

電費及瓦斯費等相關費用，由實施者支付。請實施者將「通知」予

以二字刪除。 

6、另本分署業以 110 年 11 月 3 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 11008101080 號



函委託貴府辦理本案國有土地後續參與都市更新進程（含提供社會

住宅建築規劃設計需求及驗收、點交更新後房地），請於本案都更過

程中依法參與並隨時注意表示意見，以維國產之權益。  

六、 結論 

本次會議與會以及專家學者所提意見，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畫內參考。

另於公開展覽過程中，如各位民眾還有其他意見，仍可採書面方式向本市

住宅發展處表達，住宅發展處將函請實施者做回覆，並做審議會審查的參

考，本案公聽會紀錄將於會後上網公告，請至「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／

業務資訊／都市更新科」查詢，今天公聽會謝謝各位的參加。 

七、 散會：下午 3時 00分 


